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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传媒法研究丛书：大众传播活动侵犯人格权的归责原则研究》是张鸿霞的一部关于大众传播侵
犯人格权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研究。
作者既有相关知识的学养，也有社会实践的体验；既有在国内研学的经验，也有对国外研学研究的经
验。
《传媒法研究丛书：大众传播活动侵犯人格权的归责原则研究》以不同的原告、不同的传播内容为划
分标准，分析了自然人、法人为原告，以及据传播内容不同适用不同归责原则；又分析了不同被告，
如大众媒体机构、新闻源、作者、转载者、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归责原则的适用。
最后提出大众传播侵犯人格权以适用推定过错为主，但应当明确具体的判断过错的要素，即使有失实
，只要尽到职业新闻人应有的谨慎、负责而公正的注意义务，即可以免责，给传播者合理的“错误”
空间，合理地保护言论自由权。
《传媒法研究丛书：大众传播活动侵犯人格权的归责原则研究》以我国学者及外国相关大众传播侵犯
人格权著作及法律规范为基础探求其在我国的实际运用，这种经验化的科学实验方法的移植具有其自
带的优越性和排斥性。
作者列举了大量相关国家的司法实践及学者观点，力图找到适用与我国实际情况的规范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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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鸿霞，1974年生，河北人，中国传媒大学法律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传媒法博
士。
主持教育部等科研项目五项，主编《大众传播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参编《影视法导论》
（2005年）、《媒体政策与法规》（2006年）等四部，在《国际新闻界》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
篇。
兼职律师，有丰富的传媒法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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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传媒法研究丛书总序前言绪论一、研究缘起和意义二、研究成果综述三、研究方法（一）文献研究法
（二）比较研究法（三）案例统计法四、内容结构和学术创新第一章 概述一、大众传播与人格权（一
）大众传播（二）人格和人格权（三）大众传播侵犯人格权的基本表现二、归责原则（一）过错的概
念（二）过错的判断标准（三）过错的程度（四）归责原则的分类三、我国大众传播侵犯人格权立法
和司法现状概析（一）立法现状（二）司法现状第二章 确立归责原则的指导思想一、表达自由与人格
权的冲突二、表达自由与人格权的价值（一）表达自由的价值（二）人格权的价值三、表达自由与人
格权冲突的理论困境四、平衡表达自由与人格权冲突的指导思想（一）功利论（二）道义论第三章 原
告为自然人但不涉及公共利益时归责原则的实践和理论剖析一、国外归责原则的实践应用（一）严格
责任（二）过错责任（三）推定过错责任二、我国归责原则的实践应用三、理论剖析第四章 原告为自
然人但涉及公共利益时归责原则的实践和理论剖析一、国外归责原则的实践应用二、我国归责原则的
实践应用三、理论剖析第五章 侵犯法人人格权归责原则的实践和理论剖析一、法人人格权与商誉权二
、国外归责原则的实践应用三、我国归责原则的实践应用四、理论剖析第六章 不同侵权主体归责原则
的实践和理论剖析一、大众媒体机构二、作者和新闻源（一）作者（二）新闻源三、转载者四、网络
服务提供者第七章 判断过错的要素一、侵犯名誉权的过错判断要素（一）对于事实的核实（二）消息
来源的权威性（三）意见报道的公正性（四）使用匿名消息源的恰当性（五）报道发表的迫切性（六
）是否及时更正（七）其他违反操守的表现二、侵犯隐私权、肖像权的过错判断要素（一）获取信息
的正当性（二）发表信息的正当性结论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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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于推定过错的法律地位，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推定过错仅是一种证据规则，是过错原则
在证据法上的适用，本质上仍属过错责任原则，而非独立的归责原则。
如张民安认为，推定过错仅仅是一种证据规则，是程序性的规则。
[1]张新宝认为，推定本是证据法的概念，是指由法律规定或者由法院按照经验法规，从已知的前提事
实推断未知的结果事实的存在，并允许当事人举证推翻的一种证据法则。
[2]汪渊智认为，过错推定是过错责任原则的一种适用方法，具体做法是面对待处理的案件，法官首先
推定加害人有过错，从而实现举证责任的倒置——由加害人自己证明没有过错。
它是过错责任原则适用的一种特殊情形，因此不可将其与过错责任相提并论，更不可将其作为我国侵
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之一。
[3]雷润琴认为，过错推定不是一项独立的归责原则，只是过错责任的一种特殊形式。
不要求原告证明被告的过错，而是从损害事实及它与违法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中推定行为人主观上有
过错。
[4]　　另一种观点认为推定过错是不同于过错责任的独立归责原则，如王军认为：“推定过错责任是
指基于特定事实存在而推导被告有过错的制度。
在过错推定的制度下，责任的承担以过错的存在为前提。
它与一般意义上的过错责任，即原告证明被告有过错的制度差异很大，在前一种制度下，被告因不能
证明自己无过错而败诉的事例很多，而在后一种制度下，原告因不能证明被告有过错而不能胜诉的情
况也比比皆是。
因此，过错推定被视为一种中间责任，即比严格责任缓和，比一般意义上的过错责任严厉的责任。
”[1]　　比较而言，第二种观点更具有科学性。
侵权有四个构成要件，过错、加害行为、损害结果、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
在一般侵权行为中原告应就这四个要件承担举证责任，而在推定过错中，被告要就自己无过错承担举
证责任。
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
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可见在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要因其举证不能而承担败诉的不利法律
后果。
　　有美国学者指出：“在实际诉讼中，举证责任问题的实际重要性甚至比大多数律师认识到的还要
大。
确定举证责任的问题常常就是决定谁胜谁负的问题。
”[2]即“举证之所在，败诉之所在。
”适用过错责任，原告不能证明被告有过错，被告不承担责任；适用推定过错责任，被告不能证明自
己无过错，承担责任。
也就是说在过错责任中被告无过错肯定不承担责任，而在推定过错责任中，被告无过错也有可能承担
责任。
推定过错加重了被告的责任，据以上分析，推定过错责任是介于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之间的一种独
立的责任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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